泰山学院外(返)聘教师审批表

申请院部：           

	拟聘教师基本情况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身份证号
	

	
	工作单位
	
	工作单位类别
	

	
	政治面貌
	
	参 工 时 间
	

	
	学  历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
	学  位
	
	地  区
	

	
	聘任时间
	年  月至   年   月
	是否互兼互聘
	

	院部安排授课情况
	任教专业
	

	
	任教课程
	

	
	任教类型
	1.公共课（   ）；  2.专业课（   ）；

	
	承担本科教学任务
	1.课程教学（  ）； 

2.课程教学及指导实习（  ）。

3.指导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  ）；

4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  ）；

	院

部

意

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部门盖章：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盖章：      年  月  日

	人事处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盖章：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 1、此表院部填写后，先交教务处签字盖章，再交人事处。

     2、此表一式三份，院部、教务处和人事处各存一份。

指标解释：

外聘教师：指聘请的国内、外其他高校及科研机构、企业、行业等的教师和退休教师（含本校退休教师），聘期为一学期以上。

工作单位类别：指学校聘请的教师在受聘时从事工作的单位类别，包括行政单位、科研单位、高等学校、其他事业单位、企业公司、部队、博士或博士后及其他单位等。

专业技术职称：选择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助教、其他正高级、其他副高级、其他中级、其他初级、未评级。

学位：外聘教师所获最高学位，分为博士、硕士、学士和无学位。

地区：指学校聘请的教师受聘前工作所在地，包括境内、境外（国外及港澳台）。

聘任时间：指外聘教师与学校签订聘任合同所约定的聘期，以月为单位统计。
任教专业：教职工从事本科专业课教学所归属的专业。本科专业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12年）》中对应的专业名称，按实际所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版本填写。
任教课程：指外（返）聘教师聘期内在本校承担的课程名称。仅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不填写此项；指导实习请填写指导的实习课程名称。

任教类型：公共课、专业课； 

承担本科教学任务：指本科教学计划里：课程教学；指导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；课程教学及指导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       
